
上海市浦东新区城市管理领域非现场执法规定

（2021 年 10 月 28 日上海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通

过）

第一条 为了规范城市管理领域非现场执法工作，提高城

市管理科学化、精细化、智能化水平，提升城市治理能力和治

理成效，根据法律、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，结合浦东新区实

际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浦东新区城管执法部门运用非现场

执法方式对违法行为进行查处的相关工作。

本规定所称的非现场执法，是指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收

集、固定违法事实，采用信息化等方式进行违法行为告知、调

查取证、文书送达、罚款收缴等的执法方式。

第三条 浦东新区人民政府负责统筹协调有关部门推进非

现场执法工作。

浦东新区城管执法部门负责非现场执法具体推进以及业务

指导和监督，依托“一网统管”平台推动非现场执法工作。浦

东新区发展改革、科技经济、公安、财政、人力资源社会保

障、规划自然资源、市场监管等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履行相

关职能，为非现场执法工作提供协助与保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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浦东新区街道办事处、镇人民政府负责完善本辖区社会各

方共同参与的共建共治共享基层治理格局，开展城市管理领域

非现场执法工作。

第四条 浦东新区城管执法部门查处城市管理领域多发易

发、直观可见且依托信息化设备设施能够辨别、易于判断的违

法行为，可以实施非现场执法。

浦东新区人民政府应当编制非现场执法事项清单，在政府

网站公布，并及时动态调整。

第五条 浦东新区城管执法部门开展非现场执法工作应当

依法行政，规范执法流程，坚持公平公正，做到高效与便民相

一致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、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。

第六条 浦东新区城管执法部门开展非现场执法工作应当

为当事人政策查询、陈述申辩、权利救济、责任履行等活动提

供便利，充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。

第七条 浦东新区城管执法部门可以在道路、广场等公共

场所以及具备条件的社区公共区域，利用电子技术监控设备收

集、固定违法事实。

电子技术监控设备的安装使用应当经过法制审核和技术审

核，确保电子技术监控设备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。电子

技术监控设备应当定期维护、保养、检测，保持功能完好。

电子技术监控设备分为固定式和移动式。固定电子技术监

控设备设置的地点应当有明显可见的标识标志，并向社会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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布。移动电子技术监控设备应当安装在统一标识的车辆上，监

控区域应当向社会公布。

第八条 浦东新区城管执法部门应当建立相关信息数据库

和信息平台，与区公安、市场监管、民政、住房管理等部门建

立信息互通共享机制。

浦东新区城管执法部门应当依据必要合理原则，依法规范

采集行政相对人的相关主体身份信息，并对采集的个人信息按

照有关法律、法规进行处理。

浦东新区街道办事处、镇人民政府应当发挥基层治理机制

作用，协助城管执法部门落实基层信息规范采集和依法按需共

享制度。

第九条 浦东新区城管执法部门可以通过视频、音频等方

式开展询问调查。视频、音频询问时，应当表明执法人员身

份，告知被询问人相关权利和义务。

视频、音频资料可以替代书面询问笔录。必要时，浦东新

区城管执法部门应当对视频、音频资料的形成时间和关键内容

等作文字说明。

第十条 浦东新区城管执法部门应当审核视听资料、电子

数据记录的内容是否符合真实、清晰、完整、准确的要求。未

经审核或者经审核不符合要求的，不得作为行政处罚的证据。

第十一条 浦东新区城管执法部门依据审核确认的证据，

拟作出行政处罚的，可以采用电子邮件、短信、互联网应用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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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、“一网通办”平台等信息化方式将违法事实、拟处罚内

容、陈述申辩途径等告知当事人，要求其在指定时间内接受处

理。

第十二条 浦东新区城管执法部门应当设置指定处理窗

口，并采取信息化等方式为当事人陈述、申辩提供便利。

浦东新区城管执法部门应当及时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、理

由和证据进行复核。当事人提出的事实、理由或者证据成立

的，应当予以采纳，不得因当事人陈述、申辩而给予更重的行

政处罚。

第十三条 浦东新区城管执法部门在非现场执法案件中制

作的法律文书，可以使用电子公章和电子签名。

经当事人同意并签订确认书的，浦东新区城管执法部门可

以采用电子邮件、短信、互联网应用程序等信息化方式送达行

政处罚决定书等相关法律文书。

第十四条 当事人可以通过电子支付系统缴纳罚款。浦东

新区城管执法部门应当开通电子支付系统缴纳罚款的途径，并

出具财政部门统一制发的专用电子票据。

第十五条 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，浦东新区城管执法部门

应当通过短信告知或者语音电话等方式进行劝阻教育，责令及

时改正；当事人及时改正且违法行为轻微的，不予处罚。

第十六条 浦东新区城管执法部门应当制定信息数据保护

规范，建立信息数据安全管理机制和信息数据查询制度，明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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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单位工作人员的查询权限和查询程序，加强信息数据安全保

护。

对于履行职责中知悉的当事人的个人信息、隐私或者商业

秘密，浦东新区城管执法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严格保密，不

得泄露、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。

违反前款规定的，责令改正，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

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。

第十七条 市城管执法部门应当加强对浦东新区城市管理

领域非现场执法工作的监督和支持，制定处罚裁量基准，开展

业务指导和执法监督。

浦东新区城管执法部门应当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协同联动，

完善前端管理、普法教育、街区包干、行业自治、小区自我管

理等多元化治理机制，充分发挥基层组织、社区、物业服务企

业等的积极作用，提升城市管理效能。

浦东新区城管执法部门应当加强非现场执法工作的宣传，

增强市民自觉遵守城市管理规定的意识，共同维护城市管理秩

序。

第十八条 本规定自 2021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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